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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将本公

司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593 号文，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者“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7 日由主承销商（保荐

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2,988.6607 万股。发行价格为 33.6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04,189,995.2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6,000,000.00 元后，于 2013 年 5 月 13 日存

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988,189,995.20 元；另扣减其余发行费用 2,851,332.54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985,338,662.66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出具信会师报字[2013]第 610209 号验资报告。 

(二) 2014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38,955.30 万元，已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使用完毕。 

2014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为：募集资金项目支出 34,558.07 万元，

其中直接投入承诺投资项目 24,856.08 万元，以自筹资金垫付募集资金项目支出

9,701.99 万元。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为：置换募集资金

到位前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已投入的 21,564.66 万元；直接投



入承诺投资项目 43,949.45 万元，以自筹资金垫付募集资金项目支出 9,701.99

万元。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为 35,269.61 万元，

募集资金余额应为 23,317.77 万元，差异 11,951.84 万元，系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2,249.85 万元和以自筹资金垫付募集资金项目支出为 9,701.99 万元。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

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精神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要求制定了《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本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募集资金批准开设了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行 33001616727059111111 活期户 61,351.9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行 33001616735049092662  定期户 26,666,268.02 



集中划转的方式，从募集资金到位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从募集资金账户

划转的资金为 9,701.99 万元。 

根据本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所有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在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或本公司预算范围内，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实施使用的情况提

出申请，财务部门核实、财务总监审核、董事长签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由本公

司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财务部门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检

查情况报告董事会、监事会。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实施主体变更情况 

1、2013 年 7 月 2 日，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鉴于公司收购了自然人黄祖衡持有的公司

控股子公司浙江大华智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网科技”）10%的股份，

智网科技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此拟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增资浙江大

华智网科技有限公司实施智能建筑安全防范系统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智能建

筑项目”）实施方式进行调整，原“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增资 18,049.65 万元，智

网科技另一股东黄祖衡同时增资 897.35 万元”变更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增资

18,947.00 万元” ，项目投资总额 18,947.00 万元不变。 

2、2014 年 4 月 30 日，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吸收

合并全资子公司浙江大华智网科技有限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

案》，决定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智网科技进行吸收合并，吸收合并后，智网科技的

法人主体资格注销，“智能建筑项目”实施主体将由智网科技变更为公司，该项

目的资金用途、投资金额、预期效益等其他投资计划不变。  

3、2014 年 9 月 12 日，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的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决定将智能监控系列产品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智能监控项目”）和增资浙江大

华智网科技有限公司实施智能建筑安全防范系统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智能建筑



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公司和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华科技”）共同实施，其中，以智能监控项目募集资金中的 14,752.00 万元以及

智能建筑项目募集资金中的 4,174.00 万元对大华科技进行增资，合计增资

18,926.00 万元，其余募集资金仍将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分别用于上

述项目的实施。 

(四)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自 2012 年起至 2013 年 4 月止，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

资金对募投项目“智能监控系列产品建设项目”已先期投入 209,532,848.86 元；

以自筹资金对募投项目“增资浙江大华智网科技有限公司实施智能建筑安全防范

系统建设项目”  已先期投入 6,113,780.81 元。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以

215,646,629.67 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上述事项业经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出具信会师报字[2013]第 610269 号《关

于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2013

年 6 月 1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事项，截至 2013

年 7 月 24 日，上述置换事项完成。 

(五)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 2014 年度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六)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尚在建设中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的情况。 

(七)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 2014 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的其他使用情况。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 2014 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也无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

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了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

情形。 

六、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3 月 19 日批准报出。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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